
 
 
 
 
 

表格 4 
AV 设备/宽带线/电话线 

 

截止日期: 2020 年 9 月 15 日  

请交回表格并覆印一份为您自己的参考: 

笔克主建集团有限公司 

香港新界大埔工业村大富街 4 号笔克大楼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: 陈德明先生   罗凯欣小姐 

电话:   +852 2660 4525   +852 2660 4560 传真: +852 2660 4671 

邮箱:   cs_vinexposh@picoiesgroup.com 

 规格 单价 (人民币) 数量 金额 

视听器材 

 24” LCD 电视 (不包括播放系统) 815   

 42” LED 电视连桌架电视 (不包括播放系统) 1,985   

 50” LED 电视连桌架电视 (不包括播放系统) 4,130   

 65” LED 电视连桌架电视 (不包括播放系统) 5,285   

 电视 Truss 架 (2mH) 720   

宽带线路 

 10M 有线网络，不带公网 Ip地址  6,300   

 20M 有线网络，不带公网 Ip地址  8,100   

 10M 有线网络，一个公网 IP地址 9,900   

电话线路 

 电话线路 (LDD  - 仅限本地电话) 

- 包括电话机(包括可退还的押金人民币 350) 
1,435 

  

 电话线路 (国内直线 DDD) 

- 包括电话机 (包括可退还的押金人民币 350) 

- 包括押金人民币 1300 - 扣除话费后可退还 

3,450 

  

 电话线路 (国际直线 IDD)  

- 包括电话机 (包括可退还的押金人民币 400) 

- 包括押金人民币 1300 - 扣除话费后可退还 

8,295 

  

小计  

逾期订单及 9月 15 日后交回须加 30%附加费  

逾期订单及 9月 22 日后交回须加 50%附加费  

总计  

联络人资料 

 

参展公司:  摊位号:  

联络人:  职位:  

电话:  传真:      

电邮:    

地址:  

日期:  签署:  

 

备注: 未付款及未能提交设施位置图的租赁申请一律无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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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其他需要，请联系笔克公司索取报价。 



 
 
 
 
 

表格 4 
AV 设备/宽带线/电话线 

 

截止日期: 2020 年 9 月 15 日  

 
表格 4租用条款 
 
1. 所有物品只供租用，参展商须负责任何损坏（失）的赔偿。 

2. 参展商须在图上详细说明包括标准及增订设备所用的灯光﹑插座﹑展板及层板(包括高度)等位置。若参展商没有提交任何展台平面图，笔克公司

将按照标准配备及参展商额外增订的设备安排放置。现场更改位置须另行缴费。 

3. 所有服务/设备/家具租赁订单供应量有限，订单将以“先到先得”的方式受理。 

4. 9 月 15 日后交回订购表格将收取 30%附加费; 9 月 22 日后交回订购表格将收取 50%附加费。 

5. 所有已提交之订单均为有效之法律文件，取消订单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大会指定承建商。截止日期（9 月 15 日）后取消订单，将会收取 30％取消

费。取消订单申请必须由大会指定承建商确认方为有效，否则订单依然视为有效，而参展商必须履行订单之规条，缴付有关之费用。 

6. 所有服务/设备/家具租赁订单需全额付清，如有必要，需附上任何损坏/保证金。没有付款的订单将不予受理。 

 
付款详情 

所有租赁申请必须付清款项方为有效，参展商可通过以下方法安排付款。 

 

电汇 
 

笔克主建(上海)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 

银行名称: 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

地址:   上海浦东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26 楼 

邮编:     200120 

账户号码: 409474014301 (人民币) 

银行代码: SCBLCNSXSHA 

 

请把汇款底单或电汇单连同参展公司名称及展位号传真至笔克主建(上海)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以作确认。 

 

信用卡支付款项。(请与笔克职员联络。) 

 

备注: 所有银行费用将由付款人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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